附件4

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 

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    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

  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40万元
    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 

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40万元，严格按照上级要求，及时拨付到相应实施主体。
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40万元用于支持水稻、玉米、大豆重大病虫害以及农区蝗虫等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，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，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，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。
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效果明显，未出现大面积病虫害情况，有力保障了我区粮油安全和农业丰收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

无
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绩效自评结果：合格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无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。


